
臺中市 113 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活動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學實施要點。 

二、 目的： 

(一)因應國際化地球村之趨勢，藉此提升學童英語能力。 

(二)打造學童英語閱讀情境，讓英語閱讀融入課程與生活。 

(三)透過國小各校劇場的演出，以達觀摩學習與多元評量之具體成效。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四、 實施方式：組隊參加比賽，採團體讀者劇場模式，學生事先準備演出內容。 

五、 辦理方式： 

(一)對象：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學生，每校限報一名代表參加，學生4至8人； 

為落實在班級教學運用，須以同年級組隊方式報名，12班以下學校則不在此限。 

(二)組別：依班級數分組如下(班級數係指普通班，不含資源班、特教班、體育班、藝才班

等特殊班) 

1. 國小甲組(36 班以上)。 

2. 國小乙組(22 班至 35 班)。 

3. 國小丙組(9 班至 21 班)。 

4. 國小丁組(8 班以下)。 

(三)時間：113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三)及 11 月 21 日(星期四)，比賽活動程序表請詳

見附件一。 

(四)地點：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600 號)演講廳。 

(五)比賽方式： 

1. 比賽時間為5分鐘(第一位演出者開始表演起至最後一位表演結束之間的時間)，

未滿4分鐘或超過6分鐘，每30秒扣總平均分數1分。 

2. 為避免模糊讀者劇場所要呈現之意涵及理念，比賽時禁止使用大型道具、舞台背

景與配樂，若違反規定扣總平均分數1分；但可斟酌使用小型個人道具以及簡單

的服裝造型，惟道具、服裝不列入評分。 

3. 參賽學生請勿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身分之服裝，且不得報出校名。 

(六)評分標準： 

1. 劇本詮釋與故事呈現占 25% 

2. 發音、語調、聲音表情占 50% 

3. 團體默契和整體表現占 25%。 

(七)名次評定：評定名次採序位法，序位總分少者排名在前，序位總分相同再比較平均分

數；評審成績計算至小數第一位(四捨五入)，作為序位法輔助之評定。 

(八)評審人員：由本局聘請專家擔任之。 

(九)錄取名額： 

1. 私立學校如獲前三名者，不占公立學校之前三名獎勵名額。 

2. 各組參賽校數與錄取名次參照表： 



 

3. 競賽得獎名單將於113年11月21日(星期四)下午9時前公告於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

暨本土語競賽網。 

六、 報名時間：113年10月16日(星期三)起至10月23日(星期三)晚間12時止，逾期不予受理。 

七、 報名方式： 

(一) 上網報名：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https://enc.tc.edu.tw/) 

(二)諮詢電話：重慶國小教務處主任或教學組長，電話：(04)23123517轉710或711。 

(三)上網報名後，於網站匯出並列印報名表暨公開網路播放同意書(格式如附件二、附

件三)，確認無誤後核章並以交換信箱或掛號送至承辦學校重慶國小教務主任。 

(四)請參加學校於報名時間將劇本(格式如附件四)、劇情簡介(格式如附件五)共二項資

料之電子檔(PDF檔)上傳至報名網站，以利手冊製作及供評審評分使用。 

(五)參賽選手若有更換，請於113年11月5日(星期二)前函文及異動表(如附件六)至本局，

俟收到本局同意函文後，請學校至報名網站修正名單，重新匯出報名表逐級核章並

於賽前送交主辦單位重慶國小教務處或比賽當日報到時送交報到處負責人員；若未

在期限前函文，則不予受理，事涉參賽學生權益，請學校務必注意。 

八、 領隊會議時間： 

(一) 113 年 10 月 28 日(星期ㄧ)下午2時於西屯區重慶國小一樓視聽教室辦理。 

(二) 未能親自參加領隊會議者，請自行上報名網站查詢比賽出場序號。 

九、 假務：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及各校參與活動之教職員工生請惠予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十、 獎勵： 

(一) 學生：獲佳作以上學生由本局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二) 指導教師：每校指導教師以英語教師為優先，最多3人為限(含校長)。 

1. 指導學生獲第1名者，其指導教師各核予嘉獎2次(外聘教師則改為獎狀)。 

2. 指導學生獲第2、3名者，其指導教師各核予嘉獎1次(外聘教師則改為獎狀)。 

3. 指導學生獲佳作者，其指導教師各核發獎狀乙幀。 

4. 上開指導教師或行政支援教師如為校長身分者，請函報獎懲建議函送局憑辦。 

十一、 經費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參賽校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5以下 1 1 1 1 

6~8 1 1 2 2 

9~11 1 2 2 3 

12~14 1 3 3 3 

15~17 1 3 4 5 

18~20 1 4 5 5 

21~23 1 4 6 7 

24~26 1 5 6 8 

27~29 1 6 7 9 

30以上 1 7 8 10 

https://enc.tc.edu.tw/


十二、 附則： 

(一)請確實遵守下列各項比賽規定： 

1. 參賽隊伍均須於報到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 

活動當日報到時間：上午場次 8:30 至 8:50，下午場次：13:00 至 13:20；並

請於報到時確認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之姓名(若有錯誤者，請當場勘誤，若有比

賽選手更改者，繳交更新後並核章之新報名表)。 

2. 各校休息觀賞座位由承辦單位事先安排及引導： 

(1) 報到後請依序入座，並請各校領隊人員務必維持學生秩序保持安靜，不得

影響他人比賽。 

(2) 請各校領隊人員勿於比賽時間隨意帶隊離開，以免干擾比賽進行、影響場

內比賽。 

3. 演出者均須現場演出，不得使用對口方式。 

4. 若有抗議事項： 

(1) 須由領隊或指導老師以書面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2) 抗議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獲比賽人員資格為限。 

(3) 最遲應於比賽成績公布後 1 小時內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4) 對評判委員所為之評分或其他如技術性問題不得提出抗議。 

5. 比賽進行時，為避免影響或干擾比賽進行： 

(1) 非選手者不得出現在舞台，以免造成干擾。 

(2) 觀眾請務必保持安靜，勿隨意走動或進出會場。 

(3) 請將手機轉為靜音或關機，以免影響比賽及錄影品質。 

6. 現場提供8支立式麥克風及8支譜架，供各校演出使用；若須調整麥克風或譜

架高度，請告知工作人員，統一由現場工作人員調整、不得自行調整。 

7. 比賽期間，不開放私人攝、錄影，由承辦單位統一攝、錄影，比賽結束後，

將剪輯得獎影片上傳至雲端，供各校參閱。 

8. 本活動為比賽性質，為維持會場比賽品質及各校權益，不開放家長進場參觀，

請務必轉知家長。 

9. 本活動因場地座位限制，當天帶隊人員最多3名，參賽學生最多8名。 

10. 會場內請勿飲食，並請自備環保杯，會場外有飲水機供飲水用。 

11. 網路報名截止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劇本、指導老師及比賽時程。 

(二)本活動因場地限制，不提供彩排時間，請各校自行於校內練習；隊伍請由面向舞

台的方向，右方上台、左方下台。 

(三)本次活動之影像權，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做非營利性運用。 

十三、 辦理學校及協辦本次活動之工作人員，由本局依規辦理敘獎。 

十四、 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布。 

十五、 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